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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对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第342号建议的答复
陈晓燕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全力推进惠民殡葬制度改革”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围绕保障和服务民生，市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殡葬管理服务工作。一是自2011年起我市实施惠民殡葬政策，免除市城区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免除的基本殡葬服务费包括遗体接运、遗体火化、遗体存放、卫生防护等费用。各县陆续出台基本殡葬服务费免除办法。自2013年7月1日起，市城区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免除标准由580元提高到800元，各县基本殡葬服务费免除标准提高到600元。二是加强殡葬工作宣传，利用清明节等有利时机，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宣传殡葬改革，大力倡导移风易俗，推行文明殡葬。2019年清明节全市推广敬献鲜花、绿化植树、踏青遥祭、错峰祭扫等多种祭扫纪念方式，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支持文明低碳祭扫和节地生态安葬。引导群众选用绿色、文明的方式祭扫，不焚烧纸钱、不燃放鞭炮，购买5万支鲜花免费发放给祭扫群众，用鲜花取代烧纸，实现全市无焚烧无燃放。《中国社会报》报道了我市做法。三是积极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督导指导各县（区）、各经营性公墓规划建设节地生态安葬区，集中安葬50余位逝者骨灰。四是联合文明办、发改委、工商局等12部门深入开展全市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公墓建设运营和殡葬服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各县区、各殡葬服务单位进行自查整改，市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组织相关部门进项了联合督查，发现问题累计15项，督促各县区、各殡葬服务单位切实抓好了整改。五是加强殡葬基础设施建设，南乐县殡仪馆一期工程全面完成，范县、濮阳县公益性骨灰堂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针对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市民政局高度重视，组织人员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并制定了具体措施推进落实。一是要进一步完善惠民殡葬政策，推动提高惠民殡葬政策补助标准，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宣传，让广大群众充分了解，确保把这项惠及民生的政策全面落实。二是指导各县区抓好公益性骨灰堂、公墓建设，对提供基本保障的服务项目应当免费。目前华龙区、开发区村级公益性骨灰堂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示范区正在谋划建设。三是在公益性骨灰堂统筹规划建设公益性殡仪服务中心，完善配套设施，会同城市管理、公安等部门和区（县）、街道（乡镇）治理占道治丧问题，引导群众到制定地点办理丧事。四是继续深化殡葬改革，推进殡葬管理服务工作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推行不占土地、少占土地、不破坏资源的节地生态安葬，加强殡葬服务规范管理，落实殡葬服务机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上墙公开，接受治丧群众和社会监督。
2019年7月12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濮阳市民政局  6687129  联系人：刘世民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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